
□邓海建

10月28日，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
杭州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14年部门决算重点
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杭州市城管委只是将
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拿来做决算， 去年一年垃
圾分类花费如此之大的经费， 仅仅买垃圾袋
就花费8000多万元，为何未在决算中见到？ ”
审查专家提问。 （见10月29日《今日早报》）

“8000多万元的垃圾袋”，网上一片反讽

之声，诘问“这难道是LV的垃圾袋”？ 不过，其
中多少也有些误解和情绪化。

其实，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8000万元的数
字上。因为公共支出的是非对错，不是靠抽象
数字能感知的。 一年仅买垃圾袋就花费8000
多万元，未在决算中见到，才是被质疑的症结
所在。

根据预决算制度， 当国家预算执行进入
终结阶段， 要根据年度执行的最终结果编制
国家决算。 它反映年度国家预算收支的最终

结果，是国家经济活动在财政上的集中反映。
换句话说，花掉的钱如果不纳入决算，就容易
造成一种错觉：地方财政收入多，支出少，效
率高，要叫好。 那么，数千万元的重大支出未
纳入决算的理由是什么？

该纳入决算而未纳入决算， 这部分已经
花出去的垃圾袋成本， 是否存在当初就没有
纳入年度预算体系的问题？ 如果没有，那么，
这笔巨款究竟从何支出？

此外，心知肚明的常识是：不在预决算体

系中，人大监督等就无迹可寻，而若非审查专
家提问，作为普通市民，即便面对详尽的决算
清单，能“掐算”出这中间遗漏了8000多万元
的垃圾袋成本？还有个问题令人浮想联翩：几
百万元的款项列入了决算， 譬如决算中开
列———杭州市环卫科研所 “2013年垃圾分类
资金”为965.74万元，实际用了964.37万元，怎
么近乎十倍的巨额开支偏偏就被遗漏了呢？

8000多万元的垃圾袋，自然要有去处。但
鉴于其莫名其妙消逝在决算账单之外， 相关
部门实在有必要解释一下。眼下，在年底决算
审议渐入高潮之际，“8000多万元垃圾袋”事
件，也算是个提醒：财政监督，且行且谨慎。

本报讯（通讯员赵玉明 赵丽霞）日前，开
滦中浩公司15万吨/年己二酸项目环己醇装
置一次开车成功， 并产出优质的中间产品环
己醇和副产品环己烷。经质量检测分析，各项
指标均优于产品设计值， 达到了行业内优质
水平，环己醇纯度为99.95%，超过设计纯度值
99.5%；环己烷纯度为99.999%，超过设计纯度
值99.9%。 这是继硝酸装置、PSA制氢开车成
功后，己二酸项目建设又一重要阶段性进展，
该公司将不断调整工艺参数和设备性能，全
力推进己二酸装置的投料试车工作， 确保尽
快产出高品质的己二酸产品。

己二酸项目包括硝酸、 环己醇和己二酸
三个生产装置。 环己醇是生产己二酸的原料
之一， 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苯部分加氢
法，与传统的苯全部加氢法制环己醇比，具有
能量消耗少、废物排放少、技术更安全和产品
纯度高等特点。

开滦中浩公司

己二酸项目环己醇装置开车成功

□王石川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长达1.6万多字， 网民第一
时间最关注哪个新举措？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
计显示，前述监测时间段内被转发、评论最高
的是《决定》中的这段话：“将每年十二月四日
定为国家宪法日。 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
育，弘扬宪法精神。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
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
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见10
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宪法日”和“宣誓制”获赞最多，丝毫不
让人觉得突兀，而让人欣慰与安然。 在142个
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 规定相关国家公职人
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 无论
设立宪法日还是确定宣誓就职制度， 皆体现
了对宪法的尊重。

宣誓，是一种仪式。 所谓行礼如仪，在宣
誓仪式中，释放出浓俨的庄严感，无论宣誓人
还是公众，都会油然而生肃穆之情。 宣誓，不
仅仅是一种仪式。 据报道，2009年初，时任北
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律师卫爱民向海淀区
人大常委会提议， 新任命的一府两院官员需
就职宣誓，宣誓仪式的核心在于，强化被任命
者“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意识。 其后不久，卫爱
民的提议被审议通过， 海淀区人大相关负责
人表示， 威严的宣誓仪式让被任命者更加重
视宪法和人大的监督作用， 也强化了其依法
执政的理念。

宣誓者向宪法宣誓， 就应该明白权力
来源，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源自法授。 宪法
不是抽象的，“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
纸 ”，公众的权利有没有得到落实 ，身为宣
誓者有责任用好手中权力，权为民所用。 这
就需要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人民，廉洁奉
公。 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
意志的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
根本利益的实现。 正如有专家认为，宣誓制
的意义在于，通过仪式化的程序，强化宪法
的权威和国家工作人员对宪法和法律的敬
畏之心， 并将之内化为对宣誓人的道德约
束和法律约束。

问题是，现实中的宣誓并不少见，但不少
人只是把它当成形式。如果宣誓之后却违逆誓
言，就应该受到惩处。 《决定》明确提出，“一切
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完
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
法解释程序机制。”这带给公众更多信心。有权
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
究，公职人员牢记这些要求，宪法才更有权威。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法律的权威也在
于实施。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拥护和真
诚信仰。 期待信仰宪法、法律成为全民信仰，
更期待每个人都能在信仰中感受宪法、 法律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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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我是谁”无孔不入给谁敲响警钟

“向宪法宣誓” 获赞最多
的民意脉动

8000万元垃圾袋亟待“下文分解”

□本报评论员 程莉莉

公众三天两头与骗术较量、一不
留心就可能中招的局面不该继续下

去，因电信诈骗每年蒙受高达百亿元
损失的情况不能恶化下去，对日益专
业化、集团化、产业化的诈骗团伙必
须给予严厉打击、震慑。

“猜猜我是谁”、冒充公检法……近期，
新一轮诈骗电话泛滥成公害，不少人深受其
扰———10 月 28 日，《经济参考报》披露了诈
骗团伙产业链， 称电信诈骗犯罪呈现产业

化、企业化、集团化运作态势；由于用工需求
大，一些团伙甚至出现“缺工”现象；严密的
组织分工体系向境外延伸，形成跨国犯罪链
条，而近 10 年境外头目几乎无一人落网；不
少地方的电信诈骗手法已经形成“品牌”，如
福建某地的“冒充公检法”、湖南某地的“PS
诈骗”以及广东某地的“猜猜我是谁”等，涉
事区县的乡镇已有“被标签化”之势。

电信诈骗，公众对这一存在身边若干年
的犯罪活动并不陌生，很多人都经受过这类
骗术的“考验”，从传统的“中奖通知”、“缴费
通知”，到眼下时兴的“猜猜我是谁”、“二胎
补贴”、“东莞被抓”、“涉嫌洗钱”等，可以发
现，从以往的“自说自话”，到具备“对话”能
力，骗子的“剧本”越来越丰富，“演技”越来
越逼真，话题也越来越“与时俱进”，而与之
相应的是，公众的智商不断被动接受更高级

别的 “考验”， 花样翻新的骗术令人防不胜
防，懵懂中招的总是不乏其人。 公安部数据
显示，2013 年电话诈骗发案 30 余万起，近 3
年来每年涉案金额超百亿元。公安部门一直
重点打击电信诈骗行为，可骗子非但没有收
敛，反而无孔不入，原因何在？

大批人为赚“快钱”铤而走险，首先是缘
自低成本、高收益的诱惑。 抛却这项人所共
知的利益因素， 还有很多关键环节本不应
“助长”这一犯罪。

一是司法打击震慑乏力。根据公安人员
的说法，“现在抓到的人基本上定不了诈骗
罪，大多数也就是判一年几个月”。如此打击
力度不但打不痛犯罪分子，连伤其皮毛的程
度也很轻微，心无忌惮之下，难怪犯罪分子
“前赴后继”，即使被抓，出来后仍会重操旧
业。 因为在他们看来，用一两年的自由换上

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收入，完全“划得
来”。 更令人遗憾的是，报道说，“近 10 年境
外头目几乎无一人落网”， 所抓获的多为处
于犯罪链条末端的“取款人”。 擒贼未擒王，
就难以撼动犯罪团伙的核心和根基，电信诈
骗活动自然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二是电信运营商难辞其咎。 公安部统
计，2013 年， 使用改号电话软件作案者占
90%以上。 诈骗活动“科技含量”高，运营商
可以叫屈，“剧本”情节严密完整，运营商可
以免责，但改号冒充运营商、银行、公安等行
为，等同于在运营商的地盘上撒野，运营商
何以无能为力？当眼下很多软件都能识别并
标记某电话号码为诈骗电话、 骚扰电话时，
运营商何以不能识别并直接拦截屏蔽？是不
是这些电话的铺天盖地为运营商带来的经

济利益， 让运营商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银行工作人员在转账最后一关“救”下不
少轻信者相比，与金融单位群发短信提醒客
户注意新型骗术相比，说运营商在防范电信
诈骗上不作为、不主动，并不为过。

公众三天两头与骗术较量、 一不留心
就可能中招的局面不该继续下去， 因电信
诈骗每年蒙受高达百亿元损失的情况不能

恶化下去，对日益专业化、集团化 、产业化
的诈骗团伙必须给予严厉打击、 震慑。 对
此，公安、银行、电信运营商除了要及时提
醒、普及防诈骗知识之外，也要把自身技术
的更新换代当做一回事；从法律层面，有必
要针对电信诈骗的特点和难点， 对相关司
法解释进行修改和细化， 使公安机关侦查
案件有可操作的法律依据， 使基层打击电
信诈骗有法可依。

“高枕无忧”
据《北京晚报》报道，近日，北京数十名家长到市中小学心理咨

询中心寻求专家的帮助，讨论如何应对家里的“熊孩子”。初中男生
小虎的妈妈来求助是因为被老师要求到校“陪读”。 因为小虎在学
校老是闹着要辍学，说自己家里有12套房，光收租就够吃三辈子，
为什么还要上学？

北京“房娃”不想上学，令人忧虑，但更让人不安的是其不想上
学的理由———“光收租就够吃三辈子，为什么还要上学“，无论对家
庭还是社会，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它从一个层面反映
了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金钱万能”倾向，同时，它也反映出一些孩子
缺乏对知识价值、读书意义的
理解。 这种新时期的“读书无
用论”，后患无穷，不可无视。

□ 赵春青/图 小郭/文

酒店毛巾不合格

前不久，央视曾报道，外地部分“黑洗衣
厂”用简陋的洗涤设备、“三无”化学材料清洗
酒店公用纺织品，引起关注。据《南京日报》报
道，近日，南京市工商局、商务局、消协、洗染
行业协会联合抽查了该市10家快捷酒店的公
用纺织品，结果有9家都存在不达标的项目。

快捷酒店服务员用毛巾擦马桶、擦完马桶
擦杯子，这样的“内幕”让公众倍感恶心和气
愤。如今，酒店毛巾、床单等纺织品又爆出本身
存在卫生隐患，不禁又让人“胆战心惊”。 看来
今后出门，人们需要自备自带的东西越来越多
了。不知监管开出的罚单能否让那些只顾降低
成本、不管公众健康的商家有所改变？

学校厕所不够用

据《钱江晚报》报道，在浙江杭州和睦小
学，全校740多名师生只有一个厕所，男厕6个
蹲位和1个小便槽， 女厕8个蹲位。 碰上 “高
峰”，有200人同时上厕所。不少学生下课铃响
起便飞奔至厕所， 个别学生则有憋到尿裤子
的经历。 学校称，目前，两套增建厕所的方案
已经进入论证审批阶段。

课间休息只有10分钟， 而关于上厕所的
时间，此前曾有统计，女同学平均大概需要两
分钟，男同学需要40秒左右，这么算来，该校
的厕所确实有点紧张。 让学生们每天为如厕
问题开动脑筋甚至研究“攻略”、讨论怎么避
开高峰，学校未免有些失职。 人有三急，上厕
所这种事哪是想“错峰”就能“错峰”的？ 学校
扩招之后，如厕难的问题就该早早想到。

停车神技不易学

车头距离前面墙壁约一拳半，车尾距后面
墙壁约三拳；4.27米长的车子，停进了长4.68米
宽1.82米的狭小空间……福建晋江金井镇一辆
SUV“神一样”停在一栋房子的凹槽处的照片
走红———据《现代快报》报道，31岁的车主被网
友称为“停车帝”，很多人“求拜师”。

如此技术，确实让人惊叹，并且确实不是
一次两次就能练就的， 所以如果有人也遇到
这种两楼之间凹槽处的“停车位”，千万不要
急于模仿。此番事件的“弦外之音”是，时下确
实有不少车主会开不会停， 不管车位大小都
得折腾一阵子，确实应该好好练练。 此外，或
许也因不少城市的停车位不足， 才逼出了一
些人夹缝中求车位的本事。 □林琳

“给力”的味道竟是“鸦片”？
（上接第1版）
事实上，不仅是陕西，罂粟壳入调料事件

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曾被发现。 上海嘉定区小
艾龙虾店的何涛， 在用于加工小龙虾的原料
中添加罂粟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需处罚
金人民币一万元。 四川一位在多家火锅店做
过十多年的厨师告诉记者， 餐饮店用罂粟壳
作“秘方”是为了留住客人，一般小店用的多。
“以前是把粉直接放在火锅底料里，但监管部
门来查的时候都要抽取底料化验，所以，现在
很多商家都把罂粟粉放进味精或者吃火锅的
碟子里，这样不容易被查出来。 ”

提起罂粟，人们就会想到“鸦片”。 罂粟
壳是成熟的罂粟果去掉籽后的部分，把它放
在汤里 ，会煮出 “鸦片 ”成分从而使人上瘾
吗？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医师赵岚告
诉记者，罂粟壳中的生物碱虽然含量较少，但
对于普通人来说，长期食用容易成瘾。 并且，
长期食用含有罂粟壳的食物， 还会对人体神
经系统造成损害，并可能造成慢性中毒。

调料市场一斤２００元，网上公
开销售款到发货

食品中添加的罂粟壳从何而来？ 记者调
查了解到，一些调料店在公开售卖，网络上罂
粟壳销售市场也已经形成。

记者来到四川南部小镇的 “调料一条
街”。 在一家名叫“童记干杂店”的调料店，女
老板向记者介绍了一种“能把客人留下来”的
香料。 记者看到，这种香料就是罂粟壳。 女老
板说：“这个东西要提前一周预约， 我们也只
卖给熟客。 ”

老板介绍，好一点的罂粟壳２００元一斤，
非常畅销 ，“不少小火锅店在买 ”，并且 “保
证效果很好”。 女老板还向记者透露，她是
从成都拿的货， 有专人供货， 不用担心货
源。

互联网上， 公开销售罂粟壳的商户更
多。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罂粟壳又叫米
壳，在网上搜索“米壳”，发现多家网上商店
在出售。

在一家名叫“聚宝堂中药”的网上商店，
记者看到店面上写着“镇店之宝、米壳批发”，
旁边还配了一幅火锅的图片，图片上写着“麻
辣有瘾， 美食中的瘾君子”， 该页面还注明：
“拍下注明整壳或粉”， 配送地显示为云南昆
明。

记者联系该店卖家，卖家回答说一斤２９７
元，最便宜的一斤２７０元包邮。接着，卖家发给
记者一个香料购买网页链接， 让记者直接通

过这个链接购买，３天左右就能送到。
另外，记者在网络上搜索时还发现 ，一

些店家虽然没有直接写“米壳”，但是用“缨
粟增香粉”“樱粟回味粉”“樱酥”等同音字作
掩饰， 有的商家还直接将罂粟的图片放在
页面上 ，配上 “点滴悠香 ”“忘不了 ”“回味 ”
等文字。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晓兵说，这种
买卖罂粟壳的行为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治
安管理处罚法》 第７１条规定， 非法运输、买
卖、储存、使用少量罂粟壳的，处十日以上十
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
下罚款。

“闻不见”“看不到”，食品里
的“鸦片”谁来监管？

早在２００８年，在卫生部发布的《食品中可
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
加剂品种名单（第一批）》中，罂粟壳就被列为
非食用物质，禁止在食品中添加。 然而，从上
海到四川均发现罂粟壳入调料的现象， 食品
监管何以存在如此大的漏洞？

陕西省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

协调科科长刘英表示，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
不法摊主违法在食料中添加罂粟壳的查处
上，存在取证难、查处难等困难。

“为了掩人耳目，一些不法摊主往往将罂
粟壳碾成粉末，随后将其添加进辣椒油、味精
等调味品中，肉眼很难发现其中的违禁成分，
‘闻不见’‘看不到’是这类案件的典型特征。”
刘英说。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认为，添加
罂粟壳成为一些餐饮店的“潜规则”，折射出
我国食品市场结构失调的问题，同时还暴露
出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短板。 一方面，我国
整体消费水平偏低， 低端需求广泛存在，诱
发了市场机会主义的行为；另一方面，我国
食品生产经营者呈“多、小、散、乱”的格局，
产业结构还有待提升，产品质量保障能力还
不强。

胡颖廉建议， 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能
力，从源头上杜绝“罂粟壳加料”，关键在于推
动建立“社会共治”体系，提升基层监管能力。
“全方位地建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加快
推动政府、社会、市场、技术共同参与监管，从
根本上解决有限的政府监管力量与无限的监
管对象的矛盾， 这才是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
根本路径。 ”胡颖廉说。

（参与采写记者叶建平 吴光于）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３０日电）

工人日报表彰2013年度优秀特约通讯员
43位优秀者榜上有名

本报讯 （记者刘兵）工人日报社2013
年度优秀特约通讯员表彰大会10月22日在
贵州省贵阳市召开，43名在新闻报道工作
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特约通讯员受到表
彰。其中，董长国同志获得二十五连冠优秀
特约通讯员称号， 贾增志同志和姜书范同
志获得二十连冠优秀特约通讯员称号，另
有4位同志分别获得十五、十、五连冠优秀
特约通讯员称号。

大会总结了过去一年来的通联工作情
况，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工人日报社
副总编辑王娇萍代表报社讲话， 对广大特
约通讯员在过去一年里对报社各项工作给
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介绍了当下报
社工作及发展情况， 并着重讲述了推进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通讯员面
临的机遇及角色转换问题， 号召广大通讯
员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更
好适应融媒体时代对新闻从业者提出的新
要求。 会上，5位优秀特约通讯员代表作了
精彩发言，分享了各自的成长经验和喜悦。

大会同时举行了新形势下新闻业务研
讨班，授课老师和与会通讯员围绕着“怎么
写好工会新闻 ”、“如何让稿子多一些亮
点”、“如何给新媒体采写新闻稿件”等主题
进行了深入研讨。

工人日报社历来重视通联工作， 特约
通讯员队伍人才辈出， 多年来他们为报社
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同时也使自身职
业生涯更加绚丽多姿。

工人日报社2013年度优秀特约通讯员名单
董长国 贾增志 姜书范 牛谦平 刘桂萍 胡国林 王兰英 刘业林 薛题泰

邹国英 陈其鸣 黎方益 罗瑞雄 伍朝阳 徐 勤 刘景梅 李永旺 李佩山

牛士红 郑传海 刘志勇 赵则阳 毛朝阳 伍 振 刘敬渭 武新才 李 锋

蒲德贵 张登泽 周明剑 龚光明 张 静 向良忠 杨 建 张和平 罗喜林

常 勇 邱小龙 呼兴宝 吴线红 邱立纯 谢湘艳 李雪亮

2013年度连冠优秀特约通讯员名单
二十五连冠优秀特约通讯员：董长国
二十连冠优秀特约通讯员：贾增志 姜书范

十五连冠优秀特约通讯员：牛谦平
十连冠优秀特约通讯员：刘桂萍 胡国林

五连冠优秀特约通讯员：王兰英

一批法规规章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上接第1版）
在有权处理机关的责任方面， 对应受理

却未受理、不反馈结果或不执行处理意见、群
众评价不满意且引发重复走访、 越级上访等
问题的事项， 信访部门将及时督办并提出改
进建议，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向有
关地方和部门提请追责。

办法还要求， 对纳入满意度评价范围事
项的办理过程和结果，应在网上公开，以便信
访人查询评价。

餐馆“最低消费”将被禁止
商务部发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

行）》１１月１日施行，明确表示禁止餐饮经营者
设置最低消费。“包间最低消费”“开瓶费”“茶
位费” 等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餐饮业 “潜规
则”将得到整治。

办法规定，餐饮经营者开展促销活动的，
应当明示促销内容， 包括促销原因、 促销方

式、促销规则、促销期限、促销商品的范围，以
及相关限制性条件。

提供外送服务的餐饮经营者， 应当建立
健全相应的服务流程， 并明示提供外送服务
的时间、外送范围以及收费标准；根据消费者
订单和食品安全要求，选择适当的交通工具、
设备，按时、按质、按量送达消费者，并提供相
应的单据。

办法强调， 违反规定的餐饮经营者将受
到惩处。对于违反办法的行为，若法律规章有
相关条款的，将依法处罚；没有相关条款的，
将责令限期改正。其中有违法所得的，处所得
３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３万元；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１万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的将移送
司法机关。

乘用车企业能耗戴上“紧箍咒”
工信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 《关于加强乘

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的通知》１１月１
日起正式执行。 此举旨在进一步促进先进节
能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加快汽车产业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 以实现２０１５年我国生产乘用
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６．９升 ／百公里的目标。

根据通知， 平均燃料消耗量不达标且统
计新能源乘用车后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超过
６．９升 ／百公里的乘用车企业， 将进行公开通
报； 上一年度平均燃料消耗量不达标的乘用
车企业，将暂停审批产能投资项目。

通知明确， 将全面落实新修订的汽车强
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推动燃料消耗量相
关国家标准实施； 对于平均燃料消耗量不达
标、不履行达标承诺的乘用车企业，将在海关
通关审核、进口检验、生产一致性核查等方面
加强监管。

通知还指出， 各核算主体需按时向工业
和信息化部递交上一年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
量报告， 不达标企业需同时递交平均燃料消
耗量改善计划承诺书， 提出具体的年度改善
目标、改进措施等。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３０日电）

“兄弟班组”促企业安全生产
本报讯 沈阳铁路局白城车务段以凝聚

职工亲情力量、营造和谐生产入手，打造“兄
弟班组”，培育良好的相互合作环节，在企业
安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悉，“兄弟班
组”已被沈阳铁路局党委命名为“党内优质品
牌”和“安全责任区标杆”。

据介绍， 白城车务段白城站运转车间三

班一调打造的“兄弟班组”，通过生产实践，形
成了“四帮”管理经验，即思想情绪帮理顺、作业
过程帮控制、日常工作帮补台、家庭生活帮照
顾。日常生产中，大家勤交流、勤沟通，连家属之
间都建立了亲情；班组建立QQ群、微信群，大
家把各自老人的寿辰、孩子入学、结婚纪念日等
记在心中，适时送去问候和祝福。 （阚巍）


